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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26-034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重庆建工”）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为弥补参股公司重庆通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通粤公司”）运营资金缺口，公司拟按 43%持股比例向通粤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

超过 6,665.00万元，期限为三年，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按季付息，到期还本。通粤公司控股股东重庆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高速集团”）拟按 57%持股比例向其提供同等

条件借款。

 通粤公司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重庆高速集团的控股企业，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从谨慎角度考虑，将重庆

高速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故本次向通粤公司提供借款构

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2026年 6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请股东会审议。

 过去 12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其他关联人发

生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6,665.00万元，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95%。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被资助对象名称 重庆通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资助方式

☑借款

□委托贷款

□代为承担费用

□其他______
资助金额 6,665.00万元

资助期限 36个月

资助利息

□无息

☑有息，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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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执行，按季付息。

担保措施
无

□有，_____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6年 6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

事全票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按 43%的持股比例，向通粤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6,665.00万元。会议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8名非关联董事均投票赞成。公

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该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请股东会审议。

（三）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为弥补参股公司通粤公司运营资金缺口，公司拟按 43%持股比例向通粤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6,665.00 万元，重庆高速集团亦按 57%持股比例提供同等

条件借款，投入资金主要用于偿付存量贷款及部分建设工程结算尾款等。本次财

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四）其他说明

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其他关联人发生类别

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6,665.00万元，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0.9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资助对象名称 重庆通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5936686036

成立时间 2012年 3月 31日

注册地 重庆市渝北区银杉路 66号第 8层

注册资本 48,512.5万元

主营业务

对南川至贵州道真（重庆段）高速公路项目进行投资，

组织项目公路建设，并对上述项目公路进行经营和管

理。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重庆建工持股 43%，重庆高速集团持股 57%。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方：□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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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方：☑是，□否）

□其他：______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月（未

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1,840.65 384,864.24

负债总额 352,124.48 352,171.83

资产净额 29,716.17 32,692.41

营业收入 2,152.80 8,722.22

净利润 -2,976.24 -15,075.48

是否存在影响被资助人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

与仲裁事项等）

无

□有，________（请注明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二）被资助对象的资信或信用等级状况

经查证，通粤公司信用情况不存在异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与被资助对象的关系

1.关联关系说明

通粤公司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重庆高速集团的控股企业，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从谨慎角度考虑，将重庆

高速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故本次向通粤公司提供借款

构成关联交易。

2.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31558M
（3）法定代表人：周业军

（4）注册资本：1,000,000.00万元

（5）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银杉路 66号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经营范围：在国家和重庆市规划、计划的统筹安排下以参股、控股及

全资子公司或成立分公司的方式从事经营性公路及其它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

资、融资和建设、运营及资产管理，高速公路资源开发及运营管理。

（8）成立日期：1998年 5月 8日
（9）股权结构：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持股

（10）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因重庆高速集团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构

成了公司的关联方。

（11）本次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情况：重庆高速集团拟按对通粤公司的

出资比例，向其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8,835.00万元，期限为三年，年利率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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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按季付息，到

期还本。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甲方（出借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重庆通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二）借款金额：不超过 66,650,000.00元
（三）借款期限：3年
（四）借款用途：用于弥补资金缺口

（五）借款利率：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执行

（六）本金偿还及利息支付安排：到期还本，按季付息。

（七）乙方义务：乙方负责协调双方股东分别按持股比例同步向乙方提供借

款。在借款期间乙方如发生影响借款偿还能力的重大事件，应及时向甲方报告。

（八）违约责任：如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履行义务，应按相关规定承担赔

偿责任。

（九）纠纷解决：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

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和纠纷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生效时间：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财务资助协议，拟提请股东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主体在上述提供财务资助限额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通粤公司所运营的南川至贵州道真（重庆段）高速公路项目自通车运营以来，

受疫情期间免收通行费、新建的渝筑高速及武道高速分流影响，以及周边区域经

济复苏发展态势不及预期等因素，存在经营亏损。对此，通粤公司通过强化通行

费征收管理、拓展服务区多元收入、开展“引车上路”专项营销、压降运营成本和

存量贷款利率等措施降本增效。随着项目车流量逐步培育成熟、区域经济持续回

暖，叠加上述增收降本措施落地见效，项目运营状况有望不断改善，可为通粤公

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支撑，有效保障债务履约能力。

同时，公司已向通粤公司委派 1名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和 1名董事，参与通粤

公司重大决策，及时知悉通粤公司经营、财务、投融资等领域的重大事宜，有利

于及时识别通粤公司运营出现的重大风险并做出应对。公司对外资助情况已建立

台账管理，加强对通粤公司的风险管控，包括但不限于对其资产现状、信用状况、

涉诉情况、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方面进行持续风险评估，

并督促被资助对象还款付息，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如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保证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2026 年 6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拟向参股公司通粤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加强通粤公

司经营的资金保障，符合通粤公司正常发展需要，而且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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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资助，利率按 LPR执行，不存在显失公平以及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提请董事会审议。

2026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经全体非关联

董事全票通过该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的资金主要用于通粤公司弥

补运营资金缺口，是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经营规划等作出的审慎决策。本次

财务资助经通粤公司双方股东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对等、风险共担的原则，按照

股权比例进行提供，且资助额度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根据协议，通粤公司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

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向公司支付利息，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被资助对象资信情况正

常，具备偿债能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为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公司将在提供财

务资助后加强对借款的使用监管，同时密切关注通粤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全

力保障资金安全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董事会同意本次提供财务资助

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

资助余额
17,415.00 2.48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累计

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17,415.00 2.48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0 0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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